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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2002年10月）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爱国统一战线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爱国统一战线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刊

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时明确
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
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
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
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
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从根本上解决了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对
立起来的思想束缚。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确立了邓
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
的指导地位，并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
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自此我国明确开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进程。

为了深入研究和把握这个社会发展的
大趋势，主动适应，找准位置，发挥优
势，作出成绩，1993年，中央统战部组
织 18 个调查组分赴全国 25 个省、区、
市，就新形势下统一战线新情况、新问题
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统一战线
的影响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调查，形成了
《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新形势下的统一战
线工作调研情况综述》。

1993年 11月 3日至7日，中共中央
召开了第十八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会议
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
指导，认真研究了统战工作面临的形势任
务，明确了统一战线的基本社会职能，坚
持和发展了新形势下统一战线各领域工作
的方针政策，强调要形成全党重视统战工
作的新局面。

可以说，第十八次全国统战工作会
议，是党的十四大之后，中国从计划经济
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改革开放加快发展
的关键时候召开的，标志着为建立和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成为对新时期统一
战线的时代要求。

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

建设者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发展，社会的经济成分、经营方式、分配
方式、就业方式等日益多元化、多样化，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等新的社会群体和社会
阶层开始出现并快速发展。

1989年 3月，中央统战部 《关于开
展私营企业统战工作的几点意见》中提
出，私营企业者已形成一个新的利益群
体，是发展商品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是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统战工作的重要对象。

党的十四大后，中央统战部和全国工
商联连续多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广泛、深
入和持续的非公有制经济的情况调查，发
布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统战工作情况报
告。特别是2000年在协助中央筹备召开
第十九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过程中，中央
统战部和各地统战部围绕私营企业主等新
的社会阶层的社会属性等问题，进一步调
查研究，为中央科学界定提供了十分重要
的参考。

2000年12月4日，江泽民同志在第
十九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讲话中，明确指
出，“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在党的富民
政策的指引下，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

先富起来的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
主，不仅是党和政府的政策允许的，
也是光荣的，他们为建设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贡献了力量，应该受到社会
的尊重”。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
中进一步明确指出，在社会变革

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

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
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
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论
断，科学界定了私营企业主等新的社会阶层
的社会属性和政治地位，回答了长期以来社
会各界普遍关注而又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中亟须解决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
一科学论断的形成，为正确认识和对待私营
企业主等新的社会阶层提供了科学依据，对
于统一全党、全社会的思想认识，团结新的
社会阶层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
固和发展新世纪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具
有重要的理论、政策和实践意义。

与此同时，非公有制经济的迅猛发展，
涌现了一大批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做好
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工作，促进非公有
制经济健康发展，成为新时期统一战线工作
的重要任务。

1993年11月，中央在第十八次全国统
战工作会议指出，“中央决定把做好非公有
制经济代表人士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交给工
商联，这是一个带有战略意义的重要措施，
为统一战线工作开辟了一个新的重要领域。”

1995年，中央统战部与全国工商联成
立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队伍调研课题组，
通过典型解剖与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对
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8个重点城市
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情况进行了调查，为
做好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思想政治工作
提供了基本依据。

1998 年 2 月，全国统战部长会议强
调：必须按照“团结、帮助、引导、教育”
的方针，进一步加强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
工作。2000年第十九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
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决
定》中，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明确列入
新世纪统一战线的工作范围，明确提出着眼
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
健康成长。

光彩事业的提出

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已成为各民
主党派、工商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共同利益和

共同愿望，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也是重任在肩。
1994年4月，全国工商联召开七届二

次常委会议，响应党中央、国务院的号
召，落实“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0
位参会的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发表了

“让我们投身到扶贫的光彩事业中来”的倡
议书，提出：开展以扶贫开发为主题，以
互惠互利、自觉自愿为原则，以帮助

“老、少、边、穷”地区开发资源、兴办企
业、培训人才为主要内容的光彩事业，为
实现共同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动一份真
情、献一份爱心、作一份贡献。

对此，中央统战部和全国工商联给予了
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迅速确定了把光彩事
业“办大、办好、办出成效”的工作方针，
下发了《关于大力推动光彩事业的意见》，
成立了中国光彩事业推动委员会。1995年
10月，办理社团登记时改名为中国光彩事
业促进会。

据统计，截至2001年10月，全国实施
光彩事业项目5740个，参与非公有制经济
人士8846人，到位资金229亿元，培训人
员103万人次，安排就业104万人，帮助
250万人口摆脱了贫困。

同时，光彩事业的参与人员由内地非公
有制经济人士扩展到港澳台及海外侨胞企业
家，并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支持。2003
年，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被联合国贸发会议
授予特约观察员身份，并和联合国计划开发
署等建立了密切联系，光彩事业作为一种新
型的扶贫模式走向国际社会。

工商联队伍的建设

工商联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
在原有组织恢复与重建的基础上，1993年
10月，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七届会员
代表大会召开，会议通过了新的工商联章
程，选举产生了新的领导机构，在实现新老
合作交替方面迈出了重大一步。

大会以后，各级工商联组织贯彻会议精
神，开展“爱国、敬业、守法”教育活动和
各项服务，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初
步形成了一支积极分子队伍。

1997年11月，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
第八届会员代表大会召开。会议通过的修改
后的工商联章程，将工商联的性质明确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商界组成的人民团
体和民间商会，是党和政府联系非公有制经
济人士的桥梁和纽带，是政府管理非公有制
经济的助手。

以工商联八大为新的起点，工商联进一
步继承和发扬自身的传统和优势，把统战性
同经济性、民间性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在
工作内容和方式上朝着更加适应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方向转变和开拓。与此
同时也在探索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发挥积极作
用的新形式。

20世纪90年代，中国民营企业迅速发
展，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但普遍存在缺乏金融支持、资金短缺严
重等困难。为更好探索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发
挥积极作用的新形式，1993年10月，在全
国工商联第七届会员代表大会上，全国工商
联主席经叔平提出要创办一家股份制商业银
行，以更好地发挥工商联的职能作用，引导
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1995年5月6日，国务院发函批复中国
人民银行，同意设立一家民营商业银行。中
国民生银行于1996年1月12日在北京正式
挂牌营业，经叔平被推选为董事长，民生银
行是我国首家主要由非国有企业入股的全国
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又是严格按照公司法和
商业银行法建立的规范的股份制金融企业。
2000年 12月 19日，民生银行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挂牌上市。

1999年7月15日，刘永好等33名担任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
常委的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针对市场经
济中商业欺诈和信用紊乱现象，在北京人民
大会堂向全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发出了《信
誉宣言》。

2001年，在开展致富思源、富而思进
的“双思”活动中，浙江省31位非公有制
经济人士向全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发出了
《致富思源，富而思进，开拓进取，强我中
华》的倡议书。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积极搞好自身企业，
参与国家建设，努力创造社会财富，同时配
合国家法律法规，行政、经济等方面的管理
和调控，有效地抑制了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中
的一些短期行为、违规行为和有悖于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的不良行为，提高了做合格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的自觉性。

忽 如 一 夜 春 风 来

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的进一步加强
1992年5月，在《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

中央统战部〈九十年代统一战线部门工作纲
要〉的通知》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党外知
识分子工作是统一战线的基础性工作。

1993 年第十八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再
次强调，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是统一战线的基
础性工作，需要大力加强。

多党合作向深度拓展
1989年，《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
意见》下发后，中央和各级地方党委结合实
际，制定了贯彻落实的实施意见和配套措
施，并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完善，推进政治
协商和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走向
内容具体化、运行机制化、操作规范化。政
治协商被纳入决策程序，协商于决策之前。

人民政协职能完善发展
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

期，中共中央进一步完善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的性质，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
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
的重要机构，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
民主的重要形式。与这个性质相适应，强调要
加强和发挥政协在民主政治建设中的作用。

民族、宗教工作的加强和民族地区的发
展稳定

1992 年 1 月 14 日至 18 日，党中央、国
务院在北京召开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中
央民族工作会议，全面贯彻落实《民族区域
自治法》。

1999 年 9 月 29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
召开第二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会议主题是
贯彻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民族地区发展，
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全面推向新世纪。

2000 年 12 月底，国务院颁发了 《关于
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标志着西
部大开发战略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

2002 年 1 月 20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
下发了 《关于加强宗教工作的决定》，这也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宗教工作全局的第一
个决定。同时确立了西藏工作的指导方针，
推动西藏的发展和稳定。

“一国两制”方针的贯彻与实施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中国共产党

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基本方针。1997年7月
1 日和 1999 年 12 月 20 日，中国政府先后恢
复对香港和澳门行使主权，“一国两制”在
香港、澳门成功实践。

发展两岸关系与推动祖国和平统一
1992 年，大陆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就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交换意见，达成
“九二共识”。

1995 年 1 月 30 日，江泽民代表中国共
产党和中国政府发表了题为《为促进祖国统
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提
出了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动祖国和平统
一的八项主张。

海外统战工作开展
1989 年 12 月，第四次全国归国华侨代

表大会在北京举行。1991年 1月 1日起，归
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开始施行。1997年5月24
日，中华海外联谊会在北京成立。

统战纪事


